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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华锐风电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５５８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１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锐风电”或“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３

日以通讯方式召

开第一届董事会临时会议。 会议通知及议案等文件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０

日以传真和当面送达方式送达各位

董事，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

９

名，实际参会董事

９

名，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此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１．

向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叁拾亿元。

２．

向华夏银行北京德外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叁拾伍亿元。

３．

向招商银行北京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贰拾亿元。

４．

向民生银行北京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贰拾亿元。

５．

向交通银行北京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捌亿元。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三、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向关联方大连重工机电设备成套有限公司采购试验台力矩加载液压系统的议案

该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回避了本次表决。

表决结果：

７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２

票回避。

四、审议通过公司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五、审议通过公司关于修订《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备案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六、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召集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召集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将本次会议第一项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股东大会会

议通知将另行公告。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特此公告。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月１３日

证券简称：华锐风电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５５８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２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提供

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

华锐风电科技（江苏）有限公司、华锐风电科技（甘肃）有限公司、华锐风电科技（内蒙古）有限公司、华

锐风电科技（兴安盟）有限公司、华锐风电科技（哈密）有限公司、华锐风电科技（江苏）临港有限公司、华锐

风电（吉林）装备有限公司、华锐风电科技（山东）有限公司、华锐风电科技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及为其担保累计金额

本次为华锐风电科技（江苏）有限公司担保金额

１５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季度末为其担保累

计金额为

５９

，

８００．７７

万元人民币；

本次为华锐风电科技（甘肃）有限公司担保金额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季度末为其担保累

计金额为

３４

，

９９０．４５

万元人民币；

本次为华锐风电科技（内蒙古）有限公司担保金额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季度末为其担保

累计金额为

３

，

１５１．２４

万元人民币；

本次为华锐风电科技（兴安盟）有限公司担保金额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季度末公司未为

其提供过担保；

本次为华锐风电科技（哈密）有限公司担保金额

７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季度末公司未为其

提供过担保；

本次为华锐风电科技（江苏）临港有限公司担保金额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季度末公司未

为其提供过担保；

本次为华锐风电（吉林）装备有限公司担保金额

６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季度末公司未为其

提供过担保；

本次为华锐风电科技（山东）有限公司担保金额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季度末公司未为其

提供过担保；

本次为华锐风电科技集团（上海）有限公司担保金额

３９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季度末公司未

为其提供过担保。

●

上述担保没有反担保。

●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季度末，公司对外担保累计金额

９７

，

９４２．４５

万元人民币。

●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季度末，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董事会第一届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３

日召开。 会

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华锐风电科技（江苏）有限公司（下称“江苏华锐”）拟向渤海银行北京分行申请综合

授信额度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一年；拟向工商银行江苏盐城市分行申

请综合授信额度

１３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一年。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季度末，公

司为江苏华锐提供担保累计金额为

５９

，

８００．７７

万元，用于办理银行承兑汇票、贷款等。

公司全资子公司华锐风电科技（甘肃）有限公司（下称“甘肃华锐”）拟向浙商银行北京分行申请综合

授信额度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一年。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季度末，公司为甘肃

华锐提供担保累计金额为

３４

，

９９０．４５

万元，用于办理银行承兑汇票、贷款等。

公司全资子公司华锐风电科技（内蒙古）有限公司（下称“内蒙古华锐”）拟向民生银行呼和浩特分行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一年。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季度末，公

司为内蒙古华锐提供担保累计金额为

３

，

１５１．２４

万元，用于办理银行承兑汇票。

公司全资子公司华锐风电科技（兴安盟）有限公司（下称“兴安盟华锐”）拟向渤海银行北京分行申请

综合授信额度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一年。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季度末，公司未

为兴安盟华锐提供过担保。

公司全资子公司华锐风电科技（哈密）有限公司（下称“哈密华锐”）拟向渤海银行北京分行申请综合

授信额度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一年；拟向工商银行哈密市分行申请综

合授信额度

６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一年。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季度末，公司未为

哈密华锐提供过担保。

公司全资子公司华锐风电科技（江苏）临港有限公司（下称“江苏临港华锐”）拟向杭州银行北京朝阳

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一年。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季度

末，公司未为江苏临港华锐提供过担保。

公司全资子公司华锐风电（吉林）装备有限公司（下称“吉林华锐”）拟向建设银行白城铁路支行申请

综合授信额度

６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一年。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季度末，公司未

为吉林华锐提供过担保。

公司全资子公司华锐风电科技（山东）有限公司（下称“山东华锐”）拟向中国农业银行东营市河口区

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一年。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季度

末，公司未为山东华锐提供过担保。

公司全资子公司华锐风电科技集团（上海）有限公司（下称“上海华锐”）拟向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申

请综合授信额度

３９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一年。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季度末，公司

未为上海华锐提供过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并签署相关担保协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江苏华锐

１．

注册地址：盐城市盐都区西区火炬路

１

号

２．

注册资本：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３．

法定代表人：韩俊良

４．

经营范围：大型风力发电机组的开发、设计、制造、销售及客户服务，风力发电工程的设计及工程承

包，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或者禁止企业自营和代理的商品及技术的

除外），技术咨询、信息咨询。

５．

关联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６．

主要财务状况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总额

４５０

，

３３８．６４

万元，负债总额

３９５

，

０１９

万元，净资产

５５

，

３１９．６４

万元，净利

润

１９

，

４３３．８７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资产总额

４３２

，

８８８．２０

万元，负债总额

３６２

，

９６０．５８

万元，净资产

６９

，

９２７．６２

万元，净利润

１４

，

６０７．９８

万元。

（二）甘肃华锐

１．

注册地址：酒泉市肃州区工业园区（南园）

２．

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３．

法定代表人：韩俊良

４．

经营范围：大型风力发电机组的开发、设计、生产、销售及客户服务；风电场的建设及运营；风力发电

工程的设计及工程承包（凭资质证经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咨询、信息咨询。

５．

关联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６．

主要财务状况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总额

３５０

，

６７５．０８

万元，负债总额

３２８

，

９６４．４３

万元，净资产

２１

，

７１０．６５

，净利润

１６

，

７６９．０４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资产总额

２９１

，

０６２．５５

万元， 负债总额

２６９

，

２７１．２６

万元， 净资产

２１

，

７９１．２９

万元，净利润

８０．６４

万元。

（三）内蒙古华锐

１．

注册地址：包头市青山区

１１０

国道

６６６

公里处包头装备制造产业园区

２．

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３．

法定代表人：韩俊良

４．

经营范围：大型风力发电机组的开发、设计、生产、销售及客户服务；风力发电工程的设计及工程承

包；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以上各项凭资质证经营）；技术咨询、信息咨询服务。 （法律、行

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经许可的，未获许可不得生产经营）

５．

关联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６．

主要财务状况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总额

２２０

，

２３４．９６

万元，负债总额

２０９

，

７０２．３５

万元，净资产

１０

，

５３２．６０

万元，净

利润

５

，

６０４．４２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资产总额

１９４

，

５０４．３０

万元，负债总额

１８２

，

０５８．２３

万元，净资产

１２

，

４４６．０７

万元，净利润

１

，

９１３．４６

万元。

（四）兴安盟华锐

１．

注册地址： 科右前旗科尔沁镇办公楼一楼

２．

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３．

法定代表人：韩俊良

４．

经营范围：大型风力发电机组的开发、设计、生产、销售及客户服务；风电场的建设及运营；风力发电

工程的设计及工程承包；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咨询、信息咨询。（法律、行政法规、国

务院决定规定应经许可的，未获许可不得生产经营）

５．

关联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６．

主要财务状况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总额

７

，

２９５．６１

万元，负债总额

６

，

４０８．０６

万元，净资产

８８７．５４

，净利润

－１１２．４６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资产总额

５８

，

５３３．４５

万元，负债总额

５５

，

９１６．８６

万元，净资产

２

，

６１６．５９

万元，净利

润

１

，

７２９．０４

万元。

（五）哈密华锐

１．

注册地址：哈密工业园区广东工业加工区

２．

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３．

法定代表人：韩俊良

４．

经营范围：（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需专项审批的项目除外）大型风力发电机组的开发、设计、生

产、销售及客户服务；风电场的建设及运营；风力发电工程的设计及工程承包；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代理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技术咨询、信息咨询。

５．

关联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６．

主要财务状况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总额

５

，

０８５．４５

万元，负债总额

８６．０５

万元，净资产

４

，

９９９．４０

，净利润

－０．６

万

元。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资产总额

５

，

０１５．９０

万元，负债总额

５８．５０

万元，净资产

４

，

９５７．４０

万元，净利润

－４２

万

元。

（六）江苏临港华锐

１．

注册地址：射阳县临港工业区管理委员会

２．

注册资本：

３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３．

法定代表人：韩俊良

４．

经营范围：大型风力发电机组及零部件的开发、设计、制造、销售及客户服务；大型风力发电机组的

整机总装；风力发电工程的设计及工程承包；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

营或者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风电技术咨询；信息咨询（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

５．

关联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６．

主要财务状况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总额

６

，

９８２．３８

万元，负债总额

４

，

１３６．２４

万元，净资产

２

，

８４６．１４

，净利润

－

１５３．８６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资产总额

１１５

，

５８４．９４

万元，负债总额

１１２

，

７７２．５３

万元，净资产

２

，

８１２．４１

万

元，净利润

－３３．７４

万元。

（七）吉林华锐

１．

注册地址：白城市工业园区

２．

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３．

法定代表人：韩俊良

４．

经营范围：大型风力发电机组的开发、设计、生产、销售及客户服务；风电场的建设及运营；风力发电

工程的设计及工程承包（按其资质证书内容经营）；技术咨询、信息咨询。

５．

关联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６．

主要财务状况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总额

１５

，

８３５．６７

万元，负债总额

１０

，

９２９．８４

万元，净资产

４

，

９０５．８４

，净利润

－

９４．１６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资产总额

３６

，

３２９．８７

万元，负债总额

３１

，

２００．４３

万元，净资产

５

，

１２９．４４

万元，

净利润

２２３．６０

万元。

（八）山东华锐

１．

注册地址：山东省东营市河口经济开发区海盛路以西、顺河街以北

２．

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３．

法定代表人：韩俊良

４．

经营范围：大型风力发电机组的开发、设计、生产、销售及技术咨询；风力发电工程的设计及工程承

包；进出口业务（不含国家专控）。 （以上经营事项涉及法律法规规定需报批的，凭批准证书经营）。

５．

关联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６．

主要财务状况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总额

１２

，

８４２．０９

万元，负债总额

７

，

８８６．９５

万元，净资产

４

，

９５５．１４

，净利润

－

４４．８６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资产总额

２７

，

３４１．８９

万元，负债总额

２１

，

９７７．０６

万元，净资产

５

，

３６４．８３

万元，

净利润

４０９．６９

万元。

（九）上海华锐

１．

注册地址：浦东新区江山路

３６６６

号

２．

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３．

法定代表人：韩俊良

４．

经营范围：大型风力发电机组的开发、设计、生产、销售及客户服务，风电场的建设及运营，风力发电

工程的设计及工程承包，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咨询、信息咨询。（企业经营涉及行政

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５．

关联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６．

主要财务状况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总额

１０

，

０６７．７１

万元，负债总额

８６．８０

万元，净资产

９

，

９８０．９１

，净利润

－１９．０９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资产总额

１１

，

９３３．９７

万元，负债总额

２

，

０２７．７４

万元，净资产

９

，

９０６．２２

万元，净利

润

－７４．６９

万元。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一）江苏华锐

１．

向渤海银行北京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担保

担保方式为连带保证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一年，担保金额分别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该担保没有反担

保。

２．

工商银行江苏盐城市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担保

担保方式为连带保证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一年，担保金额分别

１３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该担保没有反担

保。

（二）甘肃华锐

担保方式为连带保证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一年，担保金额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该担保没有反担保。

（三）内蒙古华锐

担保方式为连带保证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一年，担保金额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该担保没有反担保。

（四）兴安盟华锐

担保方式为连带保证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一年，担保金额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该担保没有反担保。

（五）哈密华锐

１．

向渤海银行北京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担保

担保方式为连带保证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一年，担保金额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该担保没有反担保。

２．

向工商银行哈密市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担保

担保方式为连带保证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一年，担保金额

６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该担保没有反担保。

（六）江苏临港华锐

担保方式为连带保证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一年，担保金额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该担保没有反担保。

（七）吉林装备华锐

担保方式为连带保证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一年，担保金额

６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该担保没有反担保。

（八）山东华锐

担保方式为连带保证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一年，担保金额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该担保没有反担保。

（九）上海华锐

担保方式为连带保证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一年，担保金额

３９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该担保没有反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为保障上述子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项目建设需要，公司董事会同意为上述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提

供担保。 同时，上述公司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为其提供担保可以保障公司利益，风险可控。

五、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季度末，公司累计对外担保

９７

，

９４２．４５

万元，占

２０１１

年

３

季度末公司总资产的

３．１６％

、净资

产的

７．４９％

。 公司控股子公司无对外担保金额。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季度末，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

２．

华锐风电科技（江苏）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３．

华锐风电科技（甘肃）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４．

华锐风电科技（内蒙古）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５．

华锐风电科技（兴安盟）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６．

华锐风电科技（哈密）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７．

华锐风电科技（江苏）临港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８．

华锐风电（吉林）装备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９．

华锐风电科技（山东）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１０．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上海）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１月１３日

证券简称：华锐风电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５５８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３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锐风电”或“公司”）拟向关联方大连重工机电设备

成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重成套”）采购整机试验台和变桨试验台用力矩加载液压系统各

１

套，含税总

价为人民币

１１８０

万元。

大重成套是公司第一大股东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有限公司的间接控制的公司。 本次交易构成了公司

的关联交易。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３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第一届董事会临时会议，会议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２

票回避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关联方大连重工机电设备成套有限公司采购试验台力矩加载液压系统的议

案》。 关联董事陆朝昌、王原在审议上述两项议案时回避表决。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大连重工机电设备成套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原，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住所：大连市西岗区八一路

１６９

号，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主营业务：机电设备的成套设计、制造、安装、调试及销售。

大重成套是公司第一大股东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有限公司的间接控制的公司。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有

限公司持有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７８．８４％

的股份、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大重成

套

１００％

的股份。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１．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向关联方大连重工机电设备成套有限公司采购整机试验台和变桨试验台用力矩加载液压系统各

１

套，含税总价为人民币

１１８０

万元。 该项交易为偶发性关联交易。

２．

上述关联交易定价原则为市场定价。

３．

公司拟于近期就上述关联交易事项与大重成套签署采购合同。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的目的是满足国家能源海上风电技术装备研发中心建设需要，是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

行为，具有必要性。 上述关联交易的定价符合市场化原则，关联交易价格合理、公允，未损害公司、非关联

股东及中小股东利益，不会影响公司业务独立性，也不会影响华锐风电财务和经营决策的独立性。

五、独立董事意见

上述关联交易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得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公司第一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上述关联交易的目的满足国家能源海上风电技术装备研发中心建设需要，是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行

为，具有必要性；上述关联交易的定价符合市场化原则，定价是公平、公允的；关联董事回避了该关联交易

的表决，符合相关规定；上述关联交易符合全体股东和公司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非关联股东利益

的情况；上述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六、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１．

上述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独立董事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并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３

日第一届董事会临时

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在本次会议上均已按规定回避表决。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决策程序符合相关规定。

２．

上述关联交易定价原则为市场定价，符合公司的根本利益，未损害公司、非关联股东及中小股东的

利益。

３．

本保荐机构对上述关联交易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１．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

２．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向关联方大连重工机电设备成套有限公司采购试

验台力矩加载液压系统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书面意见。

３．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向关联方大连重工机电设备成套有限公司采购试

验台力矩加载液压系统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４．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有关关联交易的保荐意见。

特此公告。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月１６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３３

证券简称：长城汽车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３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０１２

年

第一次

Ｈ

股类别股东会议及

２０１２

年

第一次

Ａ

股类别股东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前不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根据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发布的《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Ｈ

股类别股东会议、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股东会议的通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上午

０９

：

００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在河北省保定市朝阳南大街

２２６６

号公司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Ｈ

股类别股东会议、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股东会议， 其中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Ｈ

股类别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方式表决，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Ａ

股

类别股东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

Ａ

股股东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上

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董事长魏建军先生主持了上述会议并担任会议主席。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情况如下：

表

１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情况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数

２１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２，３５８，４５１，５６８

股

其中

：Ａ

股股份数

１，７５２，５２２，０７４

股

Ｈ

股股份数

６０５，９２９，４９４

股

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７７．５１８９％

其中

：Ａ

股股份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５７．６０２９％

Ｈ

股股份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１９．９１６０％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Ｈ

股类别股东会议

出席的

Ｈ

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数

２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

Ｈ

股股份数

６０６，１８１，７２４

股

占有表决权的

Ｈ

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５８．６７１５％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股东会议

出席的

Ａ

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数

１９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

Ａ

股股份数

１，７５２，５２２，０７４

股

占有表决权的

Ａ

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８７．２２３０％

（三）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魏建军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出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

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公司在任董事

１１

人，出席

６

人，董事何平先生、贺宝银先生、李克强先生、韦琳女士、黄志雄先生

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出席

１

人，监事袁红丽女士、罗金莉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公司董事会秘书徐辉先生、见证律师张永良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审议的情况

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通过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审议

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表

２

：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结果

议案序

号

议案内容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永

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

２，３５６，８７２，３６８

股

（９９．９３３０％）

１，５７９，２００

股

（０．０６７０％）

０

股

（０％）

２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２，３５７，２９８，５１８

股

（９９．９５１１％）

１，１５０，８５０

股

（０．０４８８％）

２，２００

股

（０．０００１％）

３

关于对董事会进行授

权的议案

２，３５８，４２７，６６８

股

（９９．９９９０％）

６，０００

股

（０．０００３％）

１７，９００

股

（０．０００７％）

上述第

１

项议案以普通决议案方式获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

的过半数同意，表决通过；第

２

、

３

项议案以特别决议案方式获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

有的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二）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Ｈ

股类别股东会议议案审议的情况

出席本次

Ｈ

股类别股东会议的股东通过现场投票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表

３

：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Ｈ

股类别股东会议表决结果

议案内容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关于对董事会进行

授权的议案

６０６，１８１，７２４

股

（１００％）

０

股

（０％）

０

股

（０％）

上述议案以特别决议案方式获出席

Ｈ

股类别股东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的有表决权股

份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三）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股东会议议案审议的情况

出席本次

Ａ

股类别股东会议的股东通过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

议案。

表

４

：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股东会议表决结果

议案内容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关于对董事会进行

授权的议案

１，７５２，４９８，１７４

股

（９９．９９８６％）

６，０００

股

（０．０００３％）

１７，９００

股

（０．００１１％）

上述议案以特别决议案方式获出席

Ａ

股类别股东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的有表决权股

份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关于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 请参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０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香港联合交易所网站等发布的关于本次会议的通知、会议资料等。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公司境内法律顾问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张永良律师出席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Ｈ

股类别股东会

议以及

Ａ

股类别股东会议并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Ｈ

股类别股东会议、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股东会议的法律意见书》。 经其审

验认为：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Ｈ

股类别股东会议以及

Ａ

股类别股东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等相关事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Ｈ

股类别股东会议及

２０１２

年第

一次

Ａ

股类别股东会议决议；

２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６３３

股票简称：长城汽车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４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获得回购

Ｈ

股一般性授权通知

债权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汽车”或“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Ｈ

股类别股东会议及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股东会议， 授予本公司董事会一

般性授权， 回购不超过各决议案通过当日本公司已发行

Ｈ

股面值总额

１０％

的本公司

Ｈ

股。 根据一般性授

权，本公司董事会可于有关授权期间回购本公司

Ｈ

股，以及在获得有关中国监管机构批准及遵守有关法

律、法规与公司章程的情况下决定有关回购本公司

Ｈ

股的相关事宜。董事会执行上述回购后，本公司会注

销所回购的

Ｈ

股，而使本公司注册资本减少。 因此，本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

其他相关法规发布公告：

凡本公司债权人均可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向本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可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起

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的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九十日内，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凭证及身份证明文件要

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未于指定期限按上述方式向本公司申报的债权，将视为放弃申报权利，

有关债权仍将由本公司按原约定的时间和方式清偿。

申报债权方式：

拟向本公司主张上述权利的债权人，可持债权债务关系证明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到本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须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以及法定代表人身份

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另须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以及受托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的原件

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须携带有效身份证明文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另须携带授

权委托书原件以及受托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１．

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请按以下地址寄送债权资料：

邮件地址：中国河北省保定市朝阳南大街

２２６６

号

收件人：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李红强先生

邮政编码：

０７１０００

特别提示：请在邮件封面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２．

以传真方式申报者，请按以下传真号码发送债权资料：

传真号码：

８６－３１２－２１９７８１２

特别提示：请在传真首页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联系电话：

８６－３１２－２１９７８１２／２１９７８１３

联系人：李红强先生

特此公告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

Ａ

股简称：中国水电

Ａ

股代码：

６０１６６９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５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２

月新签合同总额及新签重大合同情况公告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１－１２

月新签合同总额情况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２

月累计新签合同额为人民币

１２７８．４５

亿元，其中国内合同额为人

民币

６８０．９７

亿元，海外合同额为人民币

５９７．４８

亿元。

二、

１２

月新签重大合同情况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至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新签合同单笔金额在人民币

５

亿元以上的有：

国内项目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１

温州市龙湾二期围涂工程施工

ＩＩ

标

５３３５２

２

贵阳市东部新城

“

四路四沟

”

ＢＴ

项目施工总承包合同

９１０００

合计

１４４３５２

海外项目 币种：美元 单位：万美元

序号 项目所在国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１

缅甸

缅甸蒙育瓦莱比塘铜矿土建及设备安装工程第二

标段

１２０００

２

卡塔尔 卡塔尔

Ｓｉｄｒａ

房建项目

１２９９５

３

伊朗 伊朗查巴哈尔供水项目

３７７５１

４

尼日尔 尼日尔依姆铀矿工程场地标

１５９１９

５

刚果

（

金

）

刚果

（

金

）

首都机场建设项目

４７９９９

合计

１２６６６４

以上数据为阶段性数据，仅供投资者参考，最终数据以定期报告披露数据为准。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３１

证券简称：豫光金铅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１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４

日在公司

３１０

会议室召开。 河南豫光金铅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中国黄金集团公司、济源市财务开发公司、魁北克储蓄投资集团、挪威中

央银行共五名股东或股东代表出席了会议，以上股东或股东代表共持有公司

股份

１４０

，

０９３

，

７９４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７．４５％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董事长杨安国先生主持，公司部

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法律顾问出席了会议，经记名投票表决，

审议通过了以下事项：

一、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河

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变更募集部分资金投资项目公告》。

同意

１４０

，

０９３

，

７９４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与会

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０％

。

二、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并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的议案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对公司经营范围进行变更，具体变更内容如下：

原公司经营范围是：“有色金属冶炼及经营（国家有专项审批的除外），化

工原料（不含化学危险品及易燃易爆品）的销售；贵金属冶炼（以上范围按国

家有关规定）；金银制品销售。 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经营或者

禁止经营的除外）；从事境外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硫酸、氧【压缩的】、氮【压缩

的】、氧【液化的】、氩【液化的】生产、销售（凭许可证经营）。 ”

现变更为：“有色金属冶炼及经营 （国家有专项审批的除外）， 化工原料

（不含化学危险品及易燃易爆品）的销售；贵金属冶炼（以上范围按国家有关

规定）；金银制品销售。 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经营或者禁止经

营的除外）；从事境外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硫酸、氧【压缩的】、氮【压缩的】、氧

【液化的】、氩【液化的】生产、销售（凭许可证经营）。废旧蓄电池、矿灯、铅、铜、

废渣回收，含铅废物、有色金属冶炼废物及其他废物的经营，再生铅的销售。 ”

（以上变更内容以工商部门核准为准）。

同时，对原《公司章程》第

２．０２

条公司经营范围的相关内容进行相应的修

订。

同意

１４０

，

０９３

，

７９４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与会

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０％

。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律师邓文胜、马鹏瑞就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召集

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备查文件：

１

、股东大会决议、会议记录

２

、律师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二年一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１３

证券简称：北玻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２

洛阳北方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情况发生。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星期一）上午

１０

：

００

２

、召开地点：洛阳北玻股份公司三楼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董事长高学明先生

６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

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共

５５

人，代表股份

１７９

，

１６４

，

３０７

股，占公司所有表决权总股份

２６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的

６７．１％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

议。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 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了《洛阳北方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募集资金

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７９

，

１６４

，

３０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２

、审议通过了《洛阳北方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关联交易

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７９

，

１６４

，

３０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３

、审议通过了《洛阳北方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担保管理

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７９

，

１６４

，

３０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４

、审议通过了《洛阳北方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独立董事

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７９

，

１６４

，

３０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５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７９

，

１６４

，

３０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四、律师见证情况

律师事务所名称：河南荣信律师事务所

律师：蔡一兵、王黎明

结论性意见： 洛阳北方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以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

资格合法有效；上述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洛阳北方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一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８０

证券简称：凌云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１

凌云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５

日凌云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召开了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参加会议的股东代表

３

人，代表股份数

１２３

，

４５１

，

４５２

股，占公司发行在外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４．１３％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李喜增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

事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更换公司董事的议案》，同意更换李志发先生为公司董事，

任期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３

，

４５１

，

４５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三、公证或者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嘉源律师事务所黄国宝、郑阳超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人员

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大会形成的决

议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嘉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凌云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月１６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３９

证券简称：

ＳＴ

狮头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４

太原狮头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预亏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一、预计本期业绩情况

（一）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二） 业绩预告情况：预计

２０１１

年全年公司业绩亏损；

（三） 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

（一）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

，

１８２

，

８４５．６２

元；

（二） 每股收益：

０．００５１

元。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５

日，公司接到太原市委办公厅文件【并办发（

２０１１

）

３９

号】

《中共太原市委办公厅、 太原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

创建环保模范城市

２０１１

年度重点工作任务责任分解

＞

的通知》，通知中要求狮头股份位于太原市

西山地区的水泥生产设施必须全部搬迁至主城区范围之外，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底

前关停现有水泥生产装置，推动西山地区污染企业实施整体搬迁。

受预计停产影响，公司将计提停产涉及资产的减值准备，导致

２０１１

年度

业绩亏损。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有关

２０１１

年度经营业绩的具体情况， 公司将在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中予

以详细披露。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太原狮头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


